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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萧思迪 谌立平
1
 

（怀化学院 商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 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其适度规模、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等特点，突破了小农经营的局限性，是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要素。通道侗族自治县积极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面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规模有限，经济实力不强等亟待解

决的问题，应从进行土地流转、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加速农村劳动力市民化、

开展专业能力培训等方面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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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具有市场竞争力、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经营组织以及文化素质较高、有一定专业技

术能力且会经营的农民，是对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突破了小农经营的局限性。它具有适度规模、专业化、集约化、市

场化的特点，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环节。位于贵州、湖

南、广西三省交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农业作为主要经济产业。通过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带动当地经济增

长是通道县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研究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为

加速当地经济发展乃至其他民族地区提供示范作用。 

1 通道侗族自治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效 

1.1 完善县级示范标准 

2020 年，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增强实力、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制定完善了县级家庭农场、农

民专业合作社认定办法，明确了县示范场社认定标准。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认定方面十分重视生产技术规程的统一性以及建设质量安全标准化生产。采用可追溯产品质量与安全的

管理制度，注重绿色、无公害或有机食品的产品认证以及产地认定，实行具有地方特色、注册商标和独立统一的农产品包装。在

家庭农场认定方面更加强调产业带动。要求家庭农场能够带动形成当地主导产业，在科技、装备、技能、模式和水平等方面对周

边农户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优先考虑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有注册商标或品牌认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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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通道侗族自治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从 2013 年的 204 家发展到 2018 年的 747 家，年均增长 53.24%，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人

数达到 15996 人，带动非成员农户 7064 户，其中，被农业主管部门认定为示范社由 2013 年的 14 家增加到 2018 年的 204 家；

家庭农场由 2014 年的 10家发展到 99家，年均增长 222.5%，截至 2018年，已经有44家被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认定为示范性家庭

农场(表 1)。 

表 1 2013-2018 年通道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统计表 

年份 农民专业合作社 
被农业主管部门 

认定为示范社 
家庭农场 

被县级以上农业部门 

认定为示范性家庭农场 
耕地流转总面积(hm2) 

2013 204 14   2104.4 

2014 350 32 10 0 2138.7 

2015 455 34 22 5 2226.1 

2016 587 170 29 17 4292 

2017 613 183 75 40 3410.5 

2018 747 204 99 44 3259.7 

 

数据来源：怀化市农业统计公报 

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发展状况良好 

通道侗族自治县农民专业合作社遍及多个行业，种植、林、畜牧、渔以及服务业。2018 年，有 483 个专业合作社从事种植

业，占 64.66%(从事粮食产业的占 4.35%，从事蔬菜产业的占 28.99%)；从事畜牧业的 161 个，占 21.55%(从事生猪产业的占

51.55%，从事牛羊产业的占其中的 18.01%，从事肉鸡产业占 16.15%)；从事林业的 36 个，占 4.82%；从事渔业的 126 个，占

6.83%；仅有 3个从事农机服务业，占 0.4%。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达到 3356.2 万元，盈余 1031.8 万元。2018年，通道侗族

自治县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 1043.87hm
2
，其中流转土地 741.87hm

2
；家庭劳动力 440人，常年雇佣劳动力 179 人。家庭农场中

44个从事种植业，26个从事畜牧业，4个从事渔业，23个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年销售农产品总值同年达到 691.57万元。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营服务内容众多，其中产加销一体化服务达到 1876 个，占 68.34%，其次生产服务类有614 个，占22.37%，还包括

加工、购买、运销、仓储等服务类型。 

2 通道侗族自治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遇到的困境 

虽然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财政和金融机构逐步加大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实力不强，注册资本金较少，可抵(质)押财产不多，发展上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土地流转比例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扩大规模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开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但也带来了农村土地的分散。农业部调查表明，种粮经营面积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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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hm2时，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率会分别提高 25%、10%，并且会降低单个农户与大市场连接的风险。虽然抛荒现象已屡见不鲜，

但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仍然不愿流转耕地，他们认为耕地是其进城的经济资本。通道侗族自治县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截至 2018年末

仅有 3259.7hm
2
(表 2)，占该县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16.51%(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率已达到 30%)，股份合作形式所占比重更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土地经营权的受限，其经营规模难以扩张。 

表 2 2013-2018 年通道县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情况统计表（单位：hm2) 

年份 
家庭承包耕地 

流转总面积 
出租(转包) 转让 互换 股份合作 

2013 2104.4 1891.2 49.9 41.4 49.1 

2014 2138.7 2013.6 9.7 21.5 5.4 

2015 2226.1 1963.6 98 36.1 5.5 

2016 4292 3724.2 355.4 33.7 158.9 

2017 3410.5 2699.5 444.1 75.1 188.7 

2018 3259.7 2713.7 331.3 28.1 183.4 

 

2.2 农业保险力度偏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风险大 

极易受到市场环境、自然灾害影响的农业，其保险业务并没有受到重视，力度偏小，不能与农村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匹配。

但由于家庭农村经营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资金的集聚，农业受到市场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为严重，农业保险需求凸显。

根据调研显示，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来说，并没有及时且有针对性的设计对应产品，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购买合适产品。而对与

政策性保险来说，由于存在覆盖少、额度低等局限，并不受到农业经营主体青睐。 

2.3 有效抵押品不足，贷款户数不多 

目前，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正是需要资金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农业的回报期较长，且农户的房屋、

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缺乏由政府主导的评估、登记、交易等中介服务平台，面临抵押难、处置难、变现难，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很难获得金融支持。在目前实践中，农业银行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很少，2013 年、2014 年，只有农业种养大户获得 1

笔的 40万元贷款；2015 年也只有 29笔贷款，共计180 万元；2016 年，获得18笔贷款，共计 225 万元(表 3)，这些都影响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表 3通道侗族自治县农业银行贷款方式分布(单位：万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家庭农场贷款 0 0 0 0 1 40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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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0 0 0 0 0 0 1 100 

农业种养大户贷款 1 40 1 40 0 0 0 0 

公司+基地+农户贷款 3 15 3 15 28 140 16 80 

合计 4 55 4 55 29 180 18 225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怀化市支行 

2.4 利率上浮较高，贷款期限短 

国家惠农政策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并不凸显，由于金融机构利率上浮 30%，即使国家政策补贴60%，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仅获利 30%的实际补贴。从 2013年到 2016 年，金融机构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部为短期贷款，没有固定资产贷款，这些只

能用于弥补流动资金的短期不足，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远远得不到满足。 

表 4怀化市农业银行贷款用途分布(单位：万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 

家庭农场贷款 0 0 0 0 40 0 45 0 

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0 0 0 0 0 0 100 0 

农业种养大户贷款 40 0 40 0 0 0 0 0 

公司+基地+农户贷款 15 0 15 0 140 0 80 0 

合计 55 0 55 0 180 0 225 0 

 

3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土地承包相关政策，切实推进土地流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使用权能否得到保障是目前推进土地流转的关键。一是以确权工作为主体，精准识别农民土地权

益。二是搭建土地流转专项服务平台，形成集服务、管理为一体的土地流转管理中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优质的服务环

境。三是不断健全转入、转出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如何形成稳定的流转关系，即转入土地的合理收益以及转出土

地的利益分配是形成联结机制的切入点。四是重点关注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问题，切实解决好用地指标、监管缺失等问题。 

3.2 健全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 

一是通过“激励+约束”的方式加快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方面，应加大县域金融机构支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资金本土发

展，另一方面，以农村合作金融为目标，鼓励专业合作社间的资金互助等信用合作，积极培育农村“内生”金融组织。二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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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的担保模式要推陈出新，保障规模经营的金融支持。不断探索、推广各类规模经营主体形式，结合当地特色，规范规模经营

主体的准入条件。三是以财政补贴等政策性鼓励为主导的方式推进规模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保险，拓展农业保险在当地的发展。加

快中央财政补贴的设施农业保险试点运行，不断适应当前新形势、新变革，因地制宜实施特色农业保险，切实解决规模经营主体

发展难题。 

3.3 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政策 

提高扶持资金利用效率，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利的政策倾斜。一是以集中财政资金的方式来进行补贴，确保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直接获利。二是给予农业项目的土地流转优先权，针对与土地流转相结合的农业项目，如农村土地整改、农业综合开发治

理以及产业化发展、设立示范基地等项目，优先解决财政扶持资金。三是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农机服务、排涝、抗旱等社

会服务功能，针对这些专业合作社，一方面当地政府应减轻新型经营主体的税收负担，给予税收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在运营、开

办过程中落实物质帮助与资金补贴。 

3.4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助推农村劳动力市民化 

目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等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当地政府应结合本土特色，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乡镇就业、市民化提供相应的政策与制度保障。一是政府要积极引进、发展与当地产业相关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对于就业需求体量大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制定专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乡村经济发展，切实解决农村劳动力本土就

业与精准扶贫、脱贫问题。二是因地制宜深化户籍改革，发挥本地农业专业人口城镇市民化、就近市民化优势。由于一、二线城

市落户门槛高，相关社会保障更是难以惠及半工半农的农业转移人口，中小城市落户门槛低，有利于缓解大城市压力，推进城乡

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发展，实现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市民化发展。三是不断完善农村产权分配制度，统筹好城乡的推力与

拉力。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农民土地退出机制，对于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等利益分配问题严格把关，切实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

忧，同时为农民进城提供资金保障。 

3.5 开展专业能力培训，培育新型产业化农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人才需求强烈，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方面“引进来”在发展初期要积极引

进专业人才，当地政府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方案，创新财政补贴、职业发展等政策利好，吸引大学生、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专

业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另一方面“走出去”，鼓励当地从业人员外出培训，政府应给予企业相关的培训扶持、

财政补贴，扩宽企业培训范围，提高培训质量。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利好，完善培训机制，线上与线下充分结合，扎实做好从业

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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